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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海 市 财 政 局
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上海监管局
上 海 市 农 业 农 村 委 员 会

沪财农〔2026〕21 号

关于转发《金融监管总局 财政部 农业农村部
关于加强协作促进生猪保险高质量发展的

通知》的通知

各涉农区财政局、农业农村委，各相关市属企业，各相关财

产保险公司：

生猪产业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基础产业，生猪保险在

保障生猪生产、猪肉供给及食品安全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

作用。为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，促进生猪产业稳产保供，

现将《金融监管总局 财政部 农业农村部关于加强协作促进

生猪保险高质量发展的通知》（金发〔2026〕3 号）转发给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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们，请遵照执行，并就有关事项强调如下：

一、落实“保处联动”，提高生猪保险承保理赔精准性。

各区要建立协调机制，统筹推进生猪保险与无害化处理联动，

同步推进“保处联动”线上化，逐步实现养殖、无害化处理

与承保理赔信息全流程数据贯通，加强跨部门数据共享核验，

提高承保理赔精准性，鼓励科技手段应用，提高承保理赔效

率。

二、加强产品管理，促进生猪保险提质增效。丰富产品

供给，鼓励保险公司开发生猪产业链各环节保险产品；完善

生猪保险示范条款，提高产品标准化水平；定期对生猪保险

承保理赔数据进行回溯分析，在此基础上动态调整生猪保险

产品费率，将综合费用率控制在合理水平。

三、维护市场秩序，优化生猪保险发展环境。保险公司

应严格落实承保理赔管理规定，不得少赔、拖赔、惜赔，不

得恶意竞争扰乱市场秩序。保险公司应严格执行将病死猪无

害化处理作为保险理赔前提条件的要求，不能确认无害化处

理的，保险公司不予理赔。各区相关部门、保险公司等应共

同探索建立奖惩机制，对诚信记录良好的养殖场（户），在承

保条件等方面给予一定优惠。对存在交易病死猪、骗保骗赔

等违法违规行为的养殖场（户），依法追究相关责任。

四、加强组织保障，提高生猪领域灾害应对能力。明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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职责分工，做好应急处置，加强联防联控，积极总结宣传生

猪保险精准承保理赔等典型案例，形成示范效应。

特此通知。

上 海 市 财 政 局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上海监管局

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员会

2026 年 5 月 21 日

信息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

上海市财政局办公室 2026 年 5 月 25 日印发














